
论唐宋国家治理 “盗耕种”
与私有土地产权及财政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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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朝首次从保护公私土地产权的角度， 在法律文本中使用 “盗耕种” 作

为法律术语， 并制定专门的 《盗耕种法》； 宋朝继承并细化了唐朝的 《盗耕种法》， 新增

《匿税法》 等， 司法具有纠查逃税的财政效果。 唐五代和宋朝为了鼓励他人合法耕种大

量存在的私有逃田并交纳赋税， 多次调整逃田产权处置制度， 宋朝还制定了 《逃田法》，

作为与 《盗耕种法》 并行的经济法规， 均表现出以是否交纳赋税作为判决盗耕种逃田的

关键依据的司法倾向。 综合来看， 唐宋国家对以私有田产为主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是

有前提， 或者说是有限度的， 一旦国家财政利益与维护私有财产权益发生冲突， 司法优

先考虑的是保障国家的财政利益。

关键词： 唐宋　 盗耕种　 私有土地产权　 财政考虑　 司法原则

唐宋的土地产权体系， 由私田产权、 官田产权和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三大类构

成。 唐宋国家财政收入与土地产权的运营和管理密切相关。 对此， 宋人或用 “田产

税赋” 一词加以表述。① 其所谓田产， 涵盖了上述三类土地产权及其物化表现； 所谓

税赋， 则泛指基于田产的财政收入。 若用现代财政经济学的概念加以审视， 由于中国

古代 “田产” 的产权类别和性质有不同， 基于 “田产” 的 “税赋” 或者 “田赋”，
实际上应该区分为租和税两大类。② 盗耕种不仅损害了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利益， 也会

减少政府基于官方地籍的租税收入。 为此， 唐宋国家必须依法加以治理。 对唐宋的盗

耕种问题， 以往学界未有专题研究。 近期我们撰有 《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

土地资产述论》 一文， 以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为对象试作探讨。③ 本文拟以私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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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绍兴二十年 （１１５０） 二月壬子， 权户部侍郎宋贶言： “……使田产税赋， 着实依限一切了办。”
［宋］ 李心传撰， 胡坤点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一六一， 绍兴二十年二月壬子，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３０４１ 页。
参见陈明光等 《中国古代财税史的概念与史实探讨》， 《厦门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参见陈明光等 《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述论》， 《厦门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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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权特别是私有逃田产权为对象， 对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时如何处置维护私有土地产

权与保障财政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试作分析， 进而讨论唐宋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限度。

一　 唐宋有关盗耕种的立法与私有土地产权

唐朝在法律上承认私有土地产权， 如下引 《唐律疏议》 有 “私田” “地主”
“（田） 主” 等术语， 并且从保护公私土地产权的角度制定了 《盗耕种法》。 盗耕种，
是唐朝首次在法律文本中运用的法律术语。 此前， 秦汉律文有 “盗田” 一语。① 所谓

盗田， 应该包括盗耕种和盗收割，② 而以前者为主。 不过， 正如下引 《唐律疏议》 所

解释的： “田地不可移徙， 所以不同真盗， 故云 ‘盗耕种公私田者’。” 就是说， 用

“盗耕种” 作为法律术语更为准确。 《唐律疏议》 卷一三 《户婚律》 称：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 一亩以下笞三十， 五亩加一等； 过杖一百， 十亩加一等， 罪

止徒一年半。 荒田， 减一等。 强者， 各加一等。 苗子归官、 主。 （注： 下条苗子准此）
【疏】 议曰：

田地不可移徙， 所以不同真盗， 故云 “盗耕种公私田者”。 “一亩以下笞三十，
五亩加一等”， 三十五亩有余， 杖一百。 “过杖一百， 十亩加一等”， 五十五亩有

余， 罪止徒一年半。 “荒田减一等”， 谓在帐籍之内， 荒废未耕种者， 减熟田罪一

等。 若强耕者， 各加一等： 熟田， 罪止徒二年； 荒田， 罪止徒一年半。 “苗子各归

官、 主”， 称苗子者， 其子及草并征还官、 主……其盗耕人田， 有荒有熟， 或窃或

强， 一家之中罪名不等者， 并依例 “以重法并满轻法” 为坐。 若盗耕两家以上之

田， 只从一家而断， 并满不加重者， 唯从一重科。 若亲属相侵得罪， 各依服纪， 准

亲属盗财物法， 应减者节级减科。 若已上籍， 即从下条 “盗贸卖” 之坐。③

这条律文明确地把盗耕种涉及的土地产权分为公有和私有两大类。 同卷的另一条律文规

定： “诸妄认公私田， 若盗贸卖者， 一亩以下笞五十， 五亩加一等； 过杖一百， 十亩加

一等， 罪止徒二年。” 据该条 《疏议》 的解释， “妄认” 是指把公田和别人的私田 “称
为己地”； “妄认者， 谓经理已得； 若未得者， 准妄认奴婢、 财物之类未得法科之。 盗

贸易者， 须易讫。 盗卖者， 须卖了”④。 这里同样把所涉及的土地产权分为公有和私有

２２

①

②

③
④

例如， 秦律规定 “（坏） 人冢， 与盗田同灋 （法）”， 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龙岗秦简》 简 １２４，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 第 １１４ 页。
《李翱集》 卷四 《命解》： “或曰： 贵与富在我而已， 以智求则得之， 不求则不得也， 何命之为哉？ 或曰：
不然。 求之有不得者， 有不求而得之者， 是皆命也， 人事何为？ 二子出， 或问曰： 二者之言， 其孰是耶？
对曰： 是皆陷人于不善之言也。 以智而求之者， 盗耕人之田者也， 皆以为命者， 弗耕而望收者也， 吾无取

焉。” ［唐］ 李翱撰， 郝润华点校， 胡大浚审定： 《李翱集》，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２７—２８ 页。
［唐］ 长孙无忌等撰， 刘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卷一三，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 第 ２４４—２４５ 页。
［唐］ 长孙无忌等撰， 刘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卷一三， 第 ２４５—２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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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 强调对侵犯他人田地产权行为的量刑， 要以是否获得实际经济利益为依据。
唐朝 《田令》 规定： “诸竞田， 判得已耕种者， 后虽改判， 苗入种人。 耕而未种者，
酬其功力。 未经断决， 强耕种者， 苗从地判。”① 竞田， 指发生田地产权纠纷而诉诸官

司。 该条 《田令》 的法律倾向， 一是对因误判而改判的处理， 强调保护田地经营者的经济

利益， 有 “苗入种人” 和 “酬其功力” 两种处理方式； 二是对未经司法审理而强行耕种

的， 则强调保护田地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即苗、 地都归田主。 这应该也是唐朝官府处理盗

耕种私有田地的司法依据。 总之， 私有土地产权在唐朝受到法律保护是无庸置疑的。
宋代同样立法保护 “地主” “业主” 的土地私有产权。 例如， 《庆元条法事类》

所引 《田令》 称： “诸田因水发冲注塌坏， 或因官司占废不堪开修耕作， 应开阁减免

税租者， 许地主或业主申县， 五日内令、 佐亲诣， 检量顷亩， 后有退复田堪耕种者，
耆邻限三十日申县， 依此检量籍记， 限一年归业。 （注： 黄河积水限二年， 发水限一

年。）”② 宋朝从保护公私土地产权的角度， 继承并细化了唐朝的盗耕种法， 制定有

《盗种法》③ 《盗耕退复田法》④ 《盗决侵耕之法》⑤ 等专项法律， 还用敕、 格、 令等法

律形式加以补充。 如南宋理宗绍定元年 （１２２８） 平江府发生了一件学田案， 法官在

判决时引用的宋朝法律， 除了与唐律相同的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 “诸妄认公私田若

盗贸卖者” 两条律文之外， 还引用敕文： “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 （泥田、 沙田、 逃

田， 退复田同。 官荒田虽不籍系亦是）， 各论如律。 冒占官宅者， 计所赁， 坐赃论， 罪

止杖壹百 （盗耕种官荒田、 沙田罪止准此）。 并许人告。” 引用令文： “诸盗耕种及贸易

官田 （泥田、 沙田、 逃田， 退复田同）， 若冒占官宅， 欺隐税租赁直者， 并追理， 积年

虽多， 至拾年止， 贫乏不能全纳者， 每年理二分， 自首者免。 虽应召人佃赁， 仍给首

者。” “诸应备赏而无应受之人者， 理没官。” 引用格文： “诸色人， 告获盗耕种及贸易

官田者 （泥田、 沙田、 逃田， 退复田同）， 准价给五分。”⑥ 这些敕、 令、 格文都提到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天一阁博物馆等：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 （附唐令复原研究） ·田令》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５３ 页。
［宋］ 谢深甫著， 戴建国点校：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七 《赋役门一·阁免租税》， 载于杨一凡主编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６３０ 页。
［宋］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 卷四四 《谯殿撰墓志铭》 称， 谯令宪知江州时， “江民多贫， 少根著， 值

水旱， 则捐赀产转徙他郡。 有耕其弃田者， 有司又绳以 《盗种法》， 由是告讼纷然。 公请弛其禁， 惟责

以输租， 争者遂息”。 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７４ 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 第 ７０６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一 《农田杂录》 载， 绍圣二年 （１０９５） 三月三日，
“工部言： ‘诸黄河弃堤退滩地土堪耕种者， 召人户归业， 限满不来， 立定租税， 召土居五等人户结保，
通家业递相委保承佃。 每户不得过二顷。 （违者） 论如 《盗耕退复田法》， 追理欺隐税租外， 其地并给

告人， 仍给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５９６１ 页）
参见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八 《水利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

６１６１ 页。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 ２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３３９
页。 参见胡兴东 《宋朝法律形式及其变迁问题研究》， 《北方法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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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田， 说明同样适用于处理盗耕种私有田产。
经五代入宋， 时人对盗耕种私人田地的行为， 也使用 “冒佃” “侵耕盗种” “侵耕

冒佃” “侵冒” “冒种” “冒占” 等语加以表达， 下文引用的史料就包含有此类用语。

二　 唐朝处理盗耕种私有田产的财政考虑及司法原则调整

唐朝官方处理盗耕种私有田产的财政考虑， 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在律文上， 但反映在

司法的客观效果中。 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下， 唐朝官方处理盗耕种私有田产， 可以通

过维护和落实私有产权， 维护纳税人的完税能力， 并纠查逃税行为。 上引 《唐律疏议》
卷一三 “盗耕种公私田” 条的律文和 《疏议》 把被盗耕种的私有土地分为两类， 一类

是熟田， 另一类是入籍荒田， 即已登记在官方籍帐的田地而荒废未耕， 对盗耕种荒田的

量刑要轻一点。 同时还指出， 对 “亲属相侵得罪” 的 “已上籍” 私田， 也要依照另外

的律文加重处理。 唐律之所以强调对盗耕种 “在帐籍之内， 荒废未耕种者” 的荒田也

要处理， 显然与赋税有关。 因为， 唐朝前期地税是按现耕地征收的， 征税依据是每年编

制的青苗簿， 入籍荒地当年不必交纳地税， 但如果实耕成为熟田了， 就要交税。
唐朝处理盗耕种私有田产还出于特定的财政考虑， 这集中地反映在处理私有逃田问题

上。 “逃田”， 是宋朝官私文献的常用语， 是对纳税户逃移他乡之后所抛弃田地的概称。①

唐朝官方则有 “逃户业田”② “逃户田宅”③ “逃户桑地”④ “逃人田宅”⑤ 等用语。 唐

宋时期， 由于赋役、 兼并、 灾荒、 战乱等多方面的原因， 户口逃移并遗留大量逃田一直是

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 如何援引 《盗耕种法》 惩处他人非法占用逃田， 如何招引他人合法

地耕种逃田以弥补逃户的欠税， 一直是唐宋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处理的棘手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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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新唐书》 卷五一 《食货志一》 称： “大历元年， 诏流民还者， 给复二年， 田园尽， 则授以逃田。”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１３４８ 页） 此处的 “逃田” 是宋人欧阳修的用语， 非诏书原文。 据 《唐会

要》 卷八五 《逃户》 载： “大历元年制： 逃亡失业， 萍泛无依， 时宜招绥， 使安乡井。 其逃户复业者， 宜给

复二年， 无得辄有差遣。 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 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 量丁口充给。” （第１８５６ 页）
《周长安三年 （７０３） 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 称： “……承前逃户业田， 差户出子营种， 所收苗子，
将充租赋。 假有余剩， 便入助人。 今奉明敕， 逃人括还， 无问户第高下， 给复二年。 又今年逃户所有

田业， 官贷种子， 付户助营。 逃人若归， 苗稼见在， 课役俱免， 复得田苗。” （ 〔日〕 池田温： 《中国古

代籍帐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９８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载， 肃宗乾元三年 （７６０） 四月敕： “逃户租庸， 据帐征纳， 或货卖田

宅， 或摊出邻人， 展转诛求， 为弊亦甚， 自今已后， 应有逃户田宅， 并须官为租赁， 取其价值， 以充课税，
逃人归复， 宜并却还， 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 别有征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１８５５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载， 武宗会昌元年 （８４１） 正月制： “诸道频遭灾沴， 州县不为

申奏， 百姓输纳不办， 多有逃亡。 长吏惧在官之时， 破失人户， 或恐务免正税， 减克料钱， 只于见在

户中， 分外摊配， 亦有破除逃户桑地， 以充税钱。” （第 １８５６ 页）
［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全集》 卷一一〇 《诫励风俗敕》，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 第 ５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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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前期， 逃田为亲邻 “盗耕种” 或者 “盗贸卖” 的现象相当普遍。 如景云

元年 （７１０） 七月十九日， 睿宗敕曰： “诸州百姓， 多有逃亡……逃人田宅， 因被贼

卖。”① 开元十二年 （７２４） 五月， 玄宗诏称： “百姓逃散， 良有所由……且违亲越乡，
盖非获已， 暂因规避， 旋被兼并。 既冒刑网， 复损产业。”② 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 八

月， 玄宗制称： “天下诸郡逃户， 有田宅产业， 妄被人破除。”③ 地方政府官员以此为

由， 让逃户的亲邻代输租庸课税④、 “代出租税”⑤。 这种行为也被唐朝官方称为 “均
摊”⑥ “摊出邻人”⑦ “率摊邻亲”⑧ “虚摊邻保”⑨ “摊逃”�I0。

唐朝地方官吏实行摊逃， 不无客观的经济原因。 深受唐朝法令影响的日本 《养
老户令》 第十条规定： “凡户逃走者， 令五保追访， 三周不获， 除帐， 其地还公；
未还之间， 五保及三等以上亲， 均分佃食， 租调代输 （三等以上亲， 谓同里居住

者）。 户内口逃者， 同户代输， 六年不获， 亦除帐， 地准上法。” 《集解》 称： “租
调代输， 各无田者不出租也。 此文与唐令改替故也。 但调， 五保及三等均出， 不论

地有无也。”�I1 现存的唐 《户令》 未见此条。 不过， 亲邻优先占有逃户留下的田宅之

后， 或自己耕种， 或出佃收租， 甚至擅自出卖， 这在唐朝民间是常见的经济现象。
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来看， 亲邻既然从经营或者变卖逃户的田宅获得了一定的

经济利益， 让他们代纳逃户未被削除的租庸调税额， 似乎不是毫无道理的。
然而， 对照上引 “盗耕种” “盗贸卖” 公私田的唐律， 亲邻在未获得田主允许的

情况下私自耕种或买卖逃田， 无疑都是违法行为。 对此， 唐朝曾多次发布诏敕加以禁

止。 例如， 上引睿宗景云元年 《诫励风俗敕》 规定： “其逃人田宅， 不得辄容卖

买。”�I2 所以， 若根据 《盗耕种法》， 地方官吏让 “盗耕种” “盗贸卖” 逃户田宅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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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 卷一一〇 《诫励风俗敕》， 第 ５７１ 页。
［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 卷一一一 《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 第 ５７６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第 １８５４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载， 天宝八载 （７４９） 正月玄宗诏称： “其承前所有虚挂丁户应

赋租庸课税， 令近亲邻保代输者， 宜一切并停， 应令除削。” （第 １８５４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载， 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 八月制： “天下诸郡逃户， 有田宅产业，
妄被人破除， 并缘欠负租庸， 先已亲邻买卖， 及其归复， 无所依投， 永言此流， 须加安辑。 应有复业

者， 宜并却还， 纵已代出租税， 亦不在征赔之限。” （第 １８５４ 页）
［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 卷一〇四 《处分朝集使敕五道》， 第 ５３０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乾元三年 （７６０） 四月， 第 １８５５ 页。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宝应二年 （７６３） 五月， 第 １８５５ 页。
［宋］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 卷八八 《帝王部·赦宥第七》，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１９６７ 年， 第

１０４７—１０４８ 页。
《旧唐书》 卷一七一 《李渤传》 载， 元和十三年 （８１８） 李渤上疏曰： “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 今

才一百余户， 阒乡县本有三千户， 今才有一千户， 其他州县大约相似。 访寻积弊， 始自均摊逃户。 凡

十家之内， 大半逃亡， 亦须五家摊税。”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４４３８ 页）
〔日〕 仁井田陞著， 栗劲等编译： 《唐令拾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３９ 页。
［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 卷一一〇 《诫励风俗敕》， 第 ５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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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代出租税， 也是错上加错的违法行为。
不过， 唐朝国家在治理盗耕种逃田的司法实际中， 并非仅依据基于维护土地产权

考虑的 《盗耕种法》， 还基于强烈的财政考虑。 由于唐朝前后期的赋税制度和时局都

有明显不同， 国家治理盗耕种逃田时的财政考虑也有差异。
在唐朝前期， 国家纠查盗耕种逃田的财政考虑， 主要是维护逃户一定的产权利

益， 即保护逃户在政府规定的归业限期内仍持有逃田的所有权和部分收益权， 以招诱

他们还乡， 重新承担以户籍资料为征税基本依据的租庸调、 户税、 地税、 徭役等。 至

于如何通过土地产权激励、 鼓励他人合法地承佃逃田并缴纳赋税， 尚未被明显地加以

考虑。 这与当时的赋税结构是以按丁男计征的租庸调制为主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 在唐睿宗时， 让耕种逃田者 “代出租课” 的行为， 在一定的条

件下获得了合法性。 睿宗在 《诫励风俗敕》 称： “诸州百姓， 多有逃亡……其地在，
依乡原例纳州县仓， 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① 敦煌文书抄录的景云元年睿宗敕文，
在 “逃人田宅， 不得辄容卖买” 一句之后， 还有以下内容： “其地任依乡原价， 租充

课役， 有剩官收。 若逃人三年内归者， 还其剩物。 其无田宅， 逃经三年以上不还者，
不得更令邻保代出租课。”② 按此规定， 在逃户归业之前， 他人可以依照当地的经济

习俗耕种逃田， 并向官府交纳田租。 这些田租必须先用来抵充逃户的欠税； 若有剩余

则交官府代管， 逃户若在 ３ 年之内还乡， 可向官府领取这部分剩余。 敕令同时强调，
租地人只交田租一项， 官府不得令他们既交田租又代纳逃户的欠税。 显然， 在这种情

况下， 耕种逃田者是不必受 《盗耕种法》 惩处的。 我们认为， 睿宗颁布的这一政策，
实际上开启了唐朝逃田产权政策调整之先声， 预示着唐朝中央出于保障赋税收益的财

政考虑， 有必要对治理盗耕种私有田产的司法依据作出调整， 并显示了将耕种逃田者

有否纳税也作为判决盗耕种的司法依据的端倪。
唐朝后期， 中央出于财政考虑， 进一步调整了逃田产权处置政策。③ 其政策要点

是： 第一， 为招诱逃户重新回原籍复业， 政府仍然实行在一定年限之内保留其土地所有权

乃至增加其收益权的政策；④ 第二， 在逃户未归业之前， 由官方主导， 招佃他人以交纳

赋税为条件耕种逃田， 从而赋予租佃人合法的经营权； 第三， 随着人头税性质的租庸调

为 “据地出税” 的两税法所取代， 政府基于从招佃逃田获取财政收益的考虑， 更多地

关注如何激励租佃者的经营效益， 从而将逃田产权政策进一步向加强对 “请射承佃，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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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 卷一一〇 《诫励风俗敕》， 第 ５７１ 页。
陈国灿： 《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 《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３２９—３７０ 页。
参见陈明光 《论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 《厦门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按， 唐肃宗广德二年 （７６４） 四月敕规定以 ２ 年为限， 宣宗大中二年 （８４８） 正月制改为 ５ 年。 参见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第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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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租税” 的耕种逃田者的产权保护倾斜， 包括许诺经一定的期限可将逃田的所有权全部

或大部分让渡给经营者， 以及在分配逃田收益权时增加了对经营者生产垫支的保护。①

唐朝后期这种围绕鼓励向政府纳税而制定的逃田产权政策， 是与 《盗耕种法》 相辅而行

的经济法令， 成为处理耕种逃田者与归业田主发生产权纠纷时更为重要的司法判决依据。
这种逃田产权政策为五代所沿承。 最为典型的政策宣示， 是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９５５） 五月二十五日发布的敕文。 该敕关于逃田的产权分配规定是：
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 许人请射承佃， 供纳租税。 如三周年内， 本户来

归业者， 其桑土不论荒熟， 并庄田交还一年。 五周年内归业者， （三分） 交还一

分。 应已上承佃户， 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 及栽种到树木园圃， 并不在交还

之限。 如五周年外归业者， 庄田除本户坟茔外， 不在交付。 如有荒废桑土， 承佃

户自来无力佃莳， 只仰交割与归业人户佃莳。②

敕文对于私有逃田的产权分配及经济所得的分配， 做出两点重大的原则调整。 其一，
逃田业主归业的时间拖得越长， 土地所有权丧失得越多。 其二， “供纳租税” 的经营

者获得逃田所有权的机会， 随着他们耕种年月的增多 （其实也是纳税年限的增多）
而增加； 他们在经营期间自己建造的房屋、 新栽的树木和新辟的园圃， 都不必交还归

业的原主。 后者无疑意在激励经营逃田者加大生产投入， 扩大经营规模， 以获得更多

的经济效益， 增加税负能力， 从而进一步保障国家财政从出佃逃田中获得预期收益。
值得指出的还有， 该敕同时宣布了对 “冒佃” 逃田的惩处办法， 规定为：

诸州应有冒佃逃户物业， 不纳租税者， 其本户归业之时， 不计年限， 并许论认。
仰本县立差人检勘， 交割与本户为主。 如本户不来归业， 亦许别户请射为主。 所有冒

佃人户及本县节级， 重行科断。 如冒佃人户自来陈首承认租税者， 特与免罪。③

显然， 这里说的 “冒佃” 就是盗耕种。 敕文对此作出三点具体规定。 第一， 不向官

府交纳赋税的 “冒佃” 者， 一旦业主归业， 不论是否超过法定的归业限期， 逃田的

产权仍然要全部归还业主。 第二， 未交纳赋税的冒佃逃田者如果被他人发现， 就要被

官府剥夺经营权， 允许别人 “请射为主”， 即 “请射承佃， 供纳租税”。 第三， 未交

纳赋税的冒佃逃田者只要自首， 并 “承认租税”， 就可以免罪。 对比上引 《唐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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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唐穆宗长庆元年 （８２１） 正月赦文称： “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 流离死绝。 见在桑产， 如

无近亲承佃， 委本道观察使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 据多少给付， 便与公验， 任充永业。” 武宗会昌

元年 （８４１） 正月制： “自今已后， 二年不归复者， 即仰县司， 召人给付承佃， 仍给公验， 任为永业。”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八五 《逃户》， 第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页） 武宗会昌五年 （８４５） 规定： “从今已后，
应诸州县逃户， 经二百日不归复者， 其桑产居业， 便招收承佃户输纳， 其逃户纵归复者， 不在论理之限。”
（［清］ 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七八， 武宗 《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８２０ 页）
［宋］ 王溥： 《五代会要》 卷二五 《逃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第 ４０６ 页， 按， 括号中

的 “三分” 系据同敕的下一款文增补。
［宋］ 王溥： 《五代会要》 卷二五 《逃户》， 第 ４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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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的 “盗耕种” 律文， 不难看出世宗敕文确立了新的惩治盗耕种私有逃田的司法

原则， 就是把盗耕种者是否向官府交纳赋税作为最终判决的关键依据。 可见惩治盗耕

种私有逃田的司法原则， 已经把国家财政利益置于保护私有土地权益之上了。
概括上述， 唐朝五代中央在处理突出的逃田问题时， 出于保护国家财政利益的考

虑， 逐步调整逃田产权处置政策， 作为与 《盗耕种法》 并行的经济法规， 最终确立

了以盗耕种逃田者是否交纳赋税作为最终判决的关键依据的司法新原则。

三　 宋朝处理盗耕种私有田产与私有土地产权及财政考虑

在唐朝和五代的法律基础上， 宋朝对治理盗耕种的立法及相关政策作出更多的补

充和调整， 进一步突出把保障国家财政利益置于保护私有土地产权之上的立法倾向和

司法原则。
宋朝为加强对盗耕种包括私有田产在内的各种土地资产的治理， 新增加了赏罚之

法。 例如， 宋人李光称： “祥符、 庆历间， 民始有盗陂湖为田者。 三司转运使下书切

责州县复田为湖。 当时条约甚严， 谨水之畜泄则有闭纵之法， 禁民之侵耕则有赏罚之

法。”① 《庆元条法事类》 所引 《赏格》 规定： “诸色人告获请佃、 承买潴水之地，
（注： 谓众共溉田者） 每 （取） 亩钱三贯。 （注： 一百贯止）”② 绍兴十六年 （１１４６）
八月， 利州观察使、 知成州王彦言： “本州自兵火之后， 荒田多是召人请射耕垦， 其

佃户于所给顷亩之外， 往往侵耕。 无赖之徒， 经官告诉， 将所侵给与告人充赏。”③

如下所述， 这种赏罚之法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收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效果。
不同于唐朝， 宋朝立法规定逃田可以 “倚阁” 或减免田税。 唐朝为什么未见制

定专门针对逃田减免税收的法令？ 这是因为， 在唐朝前期以丁男为计税依据的租庸调

制下， 逃户能否减免税收必须以是否削除丁籍为根据， 而不是看田地有否耕种。 在唐

朝后期两税法的税制下， “据地出税” 的 “两税斛斗” 实行定额管理体制， 各户的田

亩税额是长期固定的。④ 同时， 唐朝把两税征收总额划分为上供、 留使、 留州三个份

额， 也实行定额管理， 如果减免了逃田的税额， 这一税收损失要由哪一级财政承担，
在两税定额管理体制中并没有规定， 是一种制度缺陷。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遂相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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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 李光： 《庄简集》 卷一一 《乞废东南湖田札子》， 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１１２８ 册， 第 ５４７ 页。
［宋］ 谢深甫著， 戴建国点校：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九 《农桑门·农田水利》， 第 ６８５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一 《检田杂录》， 第 ５９６９ 页。
元稹在 《同州奏均田状》 指出： “当州两税地……并是贞元四年检责， 至今已是三十六年。 其间人户逃

移， 田地荒废。 又近河诸县， 每年河路吞侵， 沙苑侧近， 日有沙砾填掩， 百姓税额已定， 皆是虚额征

率。” ［唐］ 元稹： 《元稹集》 卷三八，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 第 ４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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诿， 都不愿意承担。① 这在税收征管实务中就加剧了 “摊逃” 赋税之风。 正如德宗时

陆贽所说的： “或吏理失宜， 或兵赋偏重， 或疠疾钟害， 或水旱荐灾， 田里荒芜， 户

口减耗。 牧守苟避于殿责， 罕尽申闻， 所司姑务于取求， 莫肯矜恤。 遂于逃死阙之税

额， 累加见在疲甿。”② 宪宗时， 李渤上奏指出： “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 今才一百

余户， 阏乡县本有三千户， 今才有一千户， 其他州县大约相似。 访寻积弊， 始自均摊逃

户。 凡十家之内， 大半逃亡， 亦须五家摊税。 似投石井中， 非到底不止。 摊逃之弊， 苛虐

如斯。”③ 总之， 出于多种原因， 唐朝一直没有制定逃田可以减免税收的法令。
宋朝则明令要求乡司和县府应及时造籍上报逃户及可 “倚阁” 田税的逃田。 如

《户令》 称： “诸税租户逃亡， 州县各置籍， 开具乡村坊郭户名、 事因、 年月、 田产

顷亩、 应输官物数， 候归请日销注 （已请县籍注所经料次， 依 《税租法》）。” 《赋役

令》 称： “诸逃亡、 死绝之户， 不待造簿， 画时倚阁 （倚阁仍依 《开阁税租递申所属

法》）。”④ 这种 “倚阁” 法令在实行时， 必须与 《盗耕种法》 结合起来， 才能避免国

家财政利益遭受非法的损失。 因为， 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少耕种 “逃田”， 却不

向官府申报， 而继续以逃田的名义 “开阁税租” 的盗耕种行为。
为了鼓励垦殖田地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宋朝多次明确宣示以补交税收作为不以

盗耕种论处的最终司法依据。 如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 十一月， 宁宗南郊赦称： “两浙民

户将己业土山， 开垦成田， 昨乾道七年运司一时措置， 增收苗税。 缘已有本色税额，
系是重叠， 可将增收数目并与蠲放。 其有当时被人陈告， 夺业充赏者， 亦与改正， 追

还元主。” 该赦文只针对两浙路而言。 次年三月， 抚州上奏称： “诸县比年间， 有力

田之人， 以本户陆地起垦成田。 其地元于经界已载税赋， 乡民如其收利兴词告讦， 谓

之隐匿田税。 县道利之， 便以邻田为则， 收纽苗课， 徒资县用， 在于省额， 初无所

增。” 对此户部言： “郊祀赦文， 已将两浙民户己业土山开垦成田、 增收苗税并与蠲

放， 缘赦书无 ‘诸路准此’ 之文， 今欲下江西转运司， 依两浙路照赦蠲放。” 从之。⑤

这里说的以 “隐匿田税” 为由 “兴词告讦”， 依据的就是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七所

载 《匿免税租》 的法、 令、 格。 《匿免税租法》 虽然是与 《盗耕种法》 并行的独立的

经济法， 其基于财政考虑的立法角度与基于土地产权角度的 《盗耕种法》 不同。 不

过， 盗耕种私有田产既是侵犯私有土地产权， 又是逃避官方课税， 因此别人既可以援

引 《盗耕种法》 加以告讦， 也可以根据 《匿免租税法》 加以告讦。 对此， 《庆元条法

事类》 引 《诈伪敕》 称： “诸诈匿减免税租者 （注： 谓如诈作逃亡及妄称侵占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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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明光 《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 《中国史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唐］ 陆贽著， 王素点校： 《陆贽集》 卷二二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 第

７２６—７２７ 页。
《旧唐书》 卷一七一 《李渤传》， 第 ４４３８ 页。
［宋］ 谢深甫著， 戴建国点校：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七 《赋役门一·阁免税租》， 第 ６３０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 《垦田杂录》， 第 ６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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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诈百端皆是。 下条准此）， 论如回避诈匿不输律， 许人告。” 引 《赏令》 称： “诸告

获诈匿减免税租， 不愿给所告田产而愿准价给钱者， 听。”① 所谓 “妄称侵占” 就包

括妄称被盗耕种。 淳熙六年 （１１７９） 五月， 浙西提举颜师鲁称： “今乡民于自己硗确

之地开垦， 以成田亩， 或未能自陈起租税， 而为人首。 闻官司以 《盗耕种法》 罪之，
将何以劝力田者？ 乞止令打量亩步， 参照契簿内元业等则起立税租， 毋得引用 《盗
耕种法》， 辄夺而予他人。” 从之。② 可见宋朝治理盗耕种私有田产的立法和司法实

践， 更加明确地把国家的财政利益置于保护私有土地权益之上。
宋朝还继续制定私有逃田产权处置政策， 作为与 《盗耕种法》 并行的经济法，

其中进一步突出了优先保障国家税收的财政考虑。
首先， 为加强对盗耕种逃田的治理， 宋朝把私有逃田列入 “系官田产” 加以管理。

政和元年 （１１１１） 五月， 臣僚言： “天下系官田产， 在常平司有 《出卖法》， 如折纳、 抵

当、 户绝之类是也； 在转运司有 《请佃法》， 天荒、 逃田、 省庄之类是也。” 所引 《请佃

法》 把逃田也称为 “系官田产”， 似乎是将私有逃田转化为官有田产。 不过， 六月六日，
户部侍郎范坦奏： “奉诏总领措置出卖系官田产， 欲差提举常平或提刑官专切提举， 管勾

出卖。 凡应副河坊沿边招募弓箭手， 或屯田之类， 并存留。 凡市易、 抵当、 折纳、 籍没、
常平户绝、 天荒、 省庄、 废官职田、 江涨沙田、 弃堤退滩、 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草荻场、 圩

垾湖田之类， 并出卖。”③ 所出卖的田产类别并不包括逃田。 所谓 “系官” 又称 “系籍”，
就是由 “官权行拘籍” “权行召人租佃” 纳税， 即由官方暂时代管， 出佃收税， 并没有改

变逃田的私有产权属性。 特别是从宋朝制定逃户在若干年内归业， 可以凭据有关凭证认领

已被官府出佃的私田， 并优免一定年限税收的连续性政策来看，④ 逃田的产权性质仍然

属于私有。 把逃田列为系官田产， 意在更方便官府治理盗耕种， 以及出面招佃经营，
获取税收利益。 总之， 把逃田列为系官田产仍然包含保护私有土地产权的意义。

其次， 宋朝专门制定了 《逃田法》⑤ 《远年无案籍逃田法》⑥、 逃田 “请佃法”⑦

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 谢深甫著， 戴建国点校：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七 《赋役门一·匿免税租》， 第 ６３２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 《垦田杂录》， 第 ６１００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三 《农田杂录》， 第 ７７１４ 页。
参见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九 《逃移》 “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
（第 ８０７０ 页）； 食货六九 《逃移》 “绍兴二年九月四日赦” （第 ８０７３ 页）。 《宋史》 卷一七三 《食货志上

一·农田之制》 所载 “理宗淳祐二年九月赦” 等 （第 ４１７９ 页）。
宋徽宗宣和三年 （１１２１） 三月二十三日诏： “两浙、 江东被贼州县渐已收复， 逃移及被劫未复业人户地

土屋业， 官为权行拘籍， 如及一年未归业， 即依 《逃田法》 权行召人租佃承赁。” ［清］ 徐松辑， 刘琳

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九 《逃移》， 第 ８０６９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九， 宋高宗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 四月五日诏： “今日

以前逃田无人承佃， 应召人请射者， 特依 《远年无案籍逃田法》 免催科。” （第 ８０７１ 页）
［宋］ 梁克家撰 《淳熙三山志》 卷一一 《版籍类二·官庄田》 载： “政和元年， 臣僚言： ‘天下系官田

产， 在常平司， 有出卖法， 如折纳、 抵当、 户绝之类是也； 在转运司， 有请佃法， 如天荒、 逃田、 省

庄之类是也。’” 《宋元方志丛刊》 第 ８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 第 ７８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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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项法规， 作为处置逃田产权分配的法律依据， 成为与 《盗耕种法》 和 《匿免税

租法》 并行的经济法。
最后， 宋朝进一步细化了逃田产权处置内容， 包括针对不同原因的逃户， 制定不

同的逃田产权保护细则和免税政策； 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 以招诱业主归业， 或

鼓励他人合法耕种逃田， 交纳税收； 强化对 “请射” 或 “权佃” 逃田者的权益保护

等。① 其中， 明文规定要剥夺逾期不归的逃户以及归业再逃者的土地所有权，② 并以

缴纳赋税为条件将逃田所有权赋予租佃人。③ 这无疑贯彻的是把保障国家财政利益置

于保护私有土地产权之上的司法原则。
就司法实践而言， 宋朝在治理盗耕种逃田时， 确实是把保障国家的财政利益更加

明显地置于保护私有土地权益之上。 下面以南宋为例略作说明。
经北宋末年的战乱和人口大量逃移， 南宋初期逃田大量存在， 亟需处理。 绍兴元

年 （１１３１） 十一月， 江南西路转运副使李弼孺上言：
本部州县自经兵火之后， 户口减耗， 税额比旧欠折， 盖因检括荒田， 倚阁税

租， 官吏奉行灭裂。 今乞于本路州县官选择四员充， 专一点检州县根括抛荒田

产， 整治簿书， 依条督责。 县官下乡， 逐一子细取见逃亡、 死绝抛荒人户田土、
合着税租， 然后再令本州差官覆实， 置籍拘管。

户部的提议是： “先将曾经兵火繁剧一县， 依所乞推行。 若因此见得赋税归着， 不致

搔扰， 即具事因， 申取朝廷指挥。” 获得高宗批准。④ 这一治理试点方案， 以私有的

逃田和抛荒私田为对象， 以落实赋税征收为目的， 以官员的上下监督为手段， 要求地

方官员 “根括抛荒田产”， 使得 “赋税归着”。 “根括” 时势必涉及盗耕种和私有土地

产权的保护问题。 就此， 绍兴三年 （１１３３） 九月， 户部言： “人户因兵火逃亡， 抛弃

田产……如有人户伪冒妄认指占他人产业以为己物， 并盗耕种、 贸易、 典卖， 及合干

人勘验不实， 并仰监司送所属根勘， 依条施行。”⑤

南宋中央从一开始治理盗耕种逃田及逃税就带着强烈的财政考虑， 始终贯彻治理

必须与纳税挂钩的司法原则。 如绍兴十二年 （１１４２） 李椿年奉朝廷之命， 开始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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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明光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文史哲》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例如， 太宗淳化四年 （９９３） 三月二十三日诏称： “今后逃户亦限半年， 免一料科纳。 限外不归， 许人

请射， 除坟茔外， 充为永业。 其新旧逃户却来归业， 并曾经一度免税， 后依前抱税逃走者， 永不在归

业之限。”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九 《逃移》， 第 ８０６５ 页。
例如， 乾道四年 （１１６８）， 知鄂州李椿奏： “（本） 州虽在江南， 荒田甚多， 请佃者开垦未几， 便起毛

税， 度田追呼， 不任其扰， 旋即逃去。 今欲召人请射， 免税三年； 三年之后为世业。” （《宋史》 卷一七

三 《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 第 ４１７４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五 《官田杂录》， 第 ６０７０ 页。 此条亦见食货六一， 第

７４３６ 页。
［清］ 徐松辑， 刘琳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九 《逃移》， 第 ８０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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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实施经界法。 他采取让纳税户 “自行置造砧基簿”， 官方 “差官按图核实” 的做

法。① 绍兴十三年 （１１４３） 七月， 四川官员在治理 “逃绝田土” 时， 发现 “豪民无赖之

徒， 冒作命继， 计会州县， 给据冒认， 并寺观户绝之田， 其数亦不赀”。 为此 “将见荒或

人户冒占逃移、 户绝无主之田， 一面并行尽实根括， 具帐开申”②。 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
二月， 王鈇措置两浙经界时， 针对 “人户自来多是冒占逃户肥浓上等田土， 递相隐蔽， 不

纳苗税。 洎至官司根括， 却计会村保， 将远年荒闲不毛之地， 桩作逃户产土； 或将逃户下

瘠瘦不系苗税田产， 指作苗田， 承代税赋， 恣为欺弊” 的行为， 采取的做法是： “令人户

结甲供具， 内有人户占据逃产， 已令于甲帐内声说。 所有人户不占见行荒废逃产， 自合根

括见数， 置簿拘籍。 今措置欲应见逃荒产， 并令保正长逐一着寔根究： 某人全逃产土若

干， 某人见占若干， 已具入甲帐见荒废若干。 仍令村保、 田邻并逃户元住邻人， 指定见今

荒废逃产是与不是元逃产土， 有无将远年荒闲田土虚指作各人逃产要椿苗税在上， 及以元

不系苗税荒闲产土椿作各人户下苗田， 意在登带苗税数目。 仍将所供田段立号， 逐户謄写

上簿， 却具地名、 段落、 亩数， 逐一出榜揭示。”③ 这些 “根括” 的具体做法虽然有所

不同， 但从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让民户自行申报， 官方加以核实， 还是由乡司主导，
“置簿拘籍”， 盗耕种私有田产者只要能自动如实申报， 就不必补缴以往的逃税。 反

之， 若不自首而遭人告首， 就要追理冒佃以来所欠的赋税。
对这一司法原则， 南宋官方也有明文宣示。 如绍兴十六年 （１１４６） 八月， 利州

观察使、 知成州王彦上言： “本州自兵火之后， 荒田多是召人请射耕垦， 其佃户于所

给顷亩之外， 往往侵耕。 无赖之徒， 经官告诉， 将所侵给与告人充赏， 仍追理累年冒

佃之数， 致使效力之人， 因而失所。 欲望将人户侵占， 立限经所属自陈， 差官审寔，
添租改正， 仍免追理冒佃租课。 如限满不首， 许人告。”④ 朝廷予以批准， 成为与

《盗耕种法》 并行的治理政策。 绍兴二十九年 （１１５９） 十二月， 知潭州魏良臣针对

“本州人户昨因兵火归业， 将本户产业供作荒田， 今二十余年， 私下耕熟， 不纳官

课” 的情况， 上奏朝廷建议： “令十余家结为一甲， 从实供具已耕田亩， 输纳二税。
自绍兴三十年 （１１６０） 为始， 所有日前隐匿熟田、 漏纳苗税， 并免追纳。 如所供不

实， 即令诸色人告首， 以所告田充赏外， 仍每亩支赏钱五贯文至一百贯文， 止于犯人

名下追理， 仍追理递年所隐苗税……湖北、 江西等路， 亦合依此。” 户部裁定的治理

方法为： “将已耕田土， 结甲从实供具供， 起纳二税。 欲令本州立限百日， 许人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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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如限满不首， 或首不尽， 许人陈告， 依 《匿税法》 施行。”① 这是规定盗耕种逃

田者只要自己能如实申报并重新纳税， 就不以盗耕种告赏。 天圣七年 （１０２９） 十一

月二十三日， 仁宗诏称： “自今侵耕冒佃年深者， 候敕到， 限五日陈首。 据陈首后来

耕到熟田顷亩， 于元税额上止纳五分。”②

综上所述， 宋朝治理盗耕种私有田产的一系列立法和司法， 既是为了保护私有土

地产权， 更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益。

四　 余论

必须指出， 两宋侵耕冒佃私有田产这一经济痼疾一直存在。 直至南宋末年， 知安

庆黄榦代抚州陈守上奏理宗， 提议： “为县令者尽括诸乡之逃户， 具为一书， 随其一

任之力， 根括搜求， 期复旧额。 及其终， 更具申于州， 州考其实， 以为殿最， 少示黜

陟， 磨以岁月则税额可以复旧， 而国用可以自足。”③ 他的提议其实并无新意， 只是

重提 “根括” 措施。 这说明此前通过 “根括” 治理盗耕种私有逃田的效果极为有限。
而朝廷的三申五令， 也证明南宋以财政考虑优先的治理侵耕冒佃私有田产的行动从总

体上看是失败的。
但是， 本文论述的意义， 并不局限于要说明唐宋治理盗耕种私有土地的过程及其效

果， 而是可以进一步指出， 唐宋之际， 国家法律对包括以土地产权为主的私有财产权的

保护虽然有了空前的进展， 但是这种法律保护实际上是有前提， 或者说是有限度的。
有唐一代到五代时期， 国家对逃田产权保护政策的调整趋势是， 唐朝中央出于保

障赋税收益的财政考虑， 逐渐地将耕种逃田者有否纳税作为判决盗耕种的司法依据。
特别是唐朝后期制定的鼓励向政府纳税的逃田产权政策， 进一步向加强对 “请射承

佃， 供纳租税” 的耕种逃田者的产权保护倾斜， 并作为与 《盗耕种法》 相辅而行的

司法判决依据。 后周世宗敕文更是确立了把盗耕种者是否向官府交纳赋税作为判决盗

耕种私有逃田关键依据的司法原则。 由此可见， 唐五代国家对以土地产权为主的私有

财产权的保护是有财政前提的， 或者说是把国家财政利益置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之上。
关于宋代的私有财产权， 程民生曾有相当深入的专题论述。 他从宋代私有财产权

的流转与国家的保护， 国家对民间无主、 遗弃财产的尊重与保护， 官民利益冲突时国

家对私产的保护， 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等多个方面加以阐述。 其中指出：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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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理论， 私有财产权对应的是公权即国家权力， 私有财产权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源

泉， 公权行使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保障私有财产权。 具体到宋代， 所有问题的关键就

是公权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程度如何。 最具典型意义的具体情况， 就是政府对户绝财

产和遗弃财产的法令。 私有财产权的主体是财产所有者， 如果所有者死亡或逃亡， 其

财产便成为无主财产， 但其性质仍是私有财产， 官方不能擅为收缴。” “在很多正常

情况下， 我们看到宋代朝廷通常是以民众的利益为先， 乃至不惜牺牲官方利益。”
“宋代在一般情况下、 一定程度上， 私人财产、 私人利益比公共财产、 公共利益乃至

皇家利益具有优先性。” 同时， 文中也指出： “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

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 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拥有财产； 二是

抵制非法剥夺， 核心价值在于防范专制权力的侵犯。 具体到宋代， 政权对私有财产权

的剥夺包括依法剥夺和非法剥夺。” 文中所说的依法剥夺指的是 《籍没法》。 文中的

结语指出： “总的来说， 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

犯， 但官方可以侵犯， 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 也是中国式私有财产权的特点。 与

其说是私有财产权， 不如说是财产使用权更接近真相。”①

本文同样是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际的角度去观察宋朝公权力与私有财产权的关

系， 不同之处在于同时也从国家财政利益的角度加以审视， 并以公权力对作为社会经

济痼疾的盗耕种私有逃田的处置为主要史实依据， 结果发现， 唐宋国家对私有土地产

权的法律保护是有前提或者说是有限度的， 一旦国家财政利益与保护私有土地产权发生

明显冲突， 公权力是把维护国家财政利益置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之上的。 唐宋国家依据所

制定的逃田产权处置制度， 对逃田私有产权实行的有条件的剥夺， 也是一种依法剥夺。
因此， 本文的阐述和结论， 可作为程文有关论述和结论的补充和延伸， 或有助于

更加深入细致地探讨唐宋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与司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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